中评协关于做好《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办法（试行）》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管理办法（试行）》实施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评协﹝201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近期印发了《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办法（试行）》（中评协﹝2016﹞4号）（以下简称《登记办法》）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管理办法（试行）》（中评协﹝2016﹞5号）（以下简称《执业会员办法》）。为贯彻落实上述两个办法，做好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和执业会员管理工作，中评协正在积极推进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系统）的开发工作。因登记系统与人社部考试信息系统正在衔接，目前登记系统尚未正式启用。为保障两个办法的顺利实施，做好登记系统启用前后的衔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合格人员申请登记应当通过中评协官网办理。中评协在官网设置登记系统个人中心端口，考试合格人员应当在登记系统注册并登陆后提交登记申请。具体操作方法详见登记系统使用说明书（可以在中评协官网下载）。
二、考试合格人员应当在登记系统中完善个人信息并上传身份证扫描件或者复印件电子版，在资产评估机构工作的考试合格人员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提交《登记办法》第六条所述材料。
三、考试合格人员通过登记系统提交登记申请后，持下载打印的《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向所在地地方协会办理登记手续，《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发放方式由地方协会安排，《登记表》由地方协会备案保管。
四、考试合格人员可以随时登陆登记系统查询登记办理情况，登记手续完成后登记系统自动生成《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以下简称《登记卡》）。
五、《登记卡》记录资产评估师基本信息，提供二维码查询功能，根据是否在资产评估机构工作分为评估机构人员《登记卡》和非评估机构人员《登记卡》两类。
六、评估机构人员《登记卡》可以由资产评估师自行下载打印，是资产评估师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有效凭证，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参考。
七、执业会员入会手续与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手续合并办理，入会审核材料以办理登记提交的材料为准。
八、资产评估师登记信息变更及上报诚信信息应当通过登记系统办理，具体办理步骤参考登记系统使用说明书。执业会员信息变更与资产评估师登记信息变更合并办理。
九、资产评估师转所应当按照《执业会员办法》第四章所述程序办理。
十、执业会员年检应当与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情况年检合并办理，年检涉及的相关表格应当采用《执业会员办法》附件中《资产评估师一览表》、《资产评估师年检表》、《资产评估机构基本情况表》，资产评估师年检还应当提交中评协及地方协会要求的其他材料。资产评估师2016年年检申报材料仍以提交纸质版为准。
十一、登记系统启用前，往年考试合格但未办理注册人员可以向地方协会提交纸质版材料办理登记手续,相关工作仍通过原“注册资产评估师管理系统”办理。2015年度考试合格人员登记工作待《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制作完成后启动。
十二、登记系统启用前，《登记卡》由中评协统一制作，地方协会发放，二维码查询功能暂不启用。登记系统启用一个月后，登记系统启用前发放的《登记卡》自动失效，资产评估师可以登陆登记系统自行打印新的《登记卡》。
十三、登记系统启用前，资产评估师变更登记、注销登记、转会、转所等工作仍在原“注册资产评估师管理系统”中办理。
十四、地方协会应当按照《执业会员办法》的要求在《执业会员办法》印发后三个月内制作资产评估师转所专用章、资产评估师年检专用章。原注册资产评估师转所专用章、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专用章在新的专用章制作完成前继续有效。
十五、登记系统正式启用时间另行通知。
                                                                           201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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